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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规范

（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鄂尔多斯市、旗（区）和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四级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的建设和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51/T 2484-2018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规范

DB15/T 1399.1-2018 基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苏木乡镇

（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

DB15/T 1399.2-2018 基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苏木乡镇

（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人员

入户、设备入场、信息入网，实现监管履职阵地化、监管过程规范化、监管评价实时化、监

管调度一体化，使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区域一体、互

联互通，质量安全监管行动上下一致、左右协同的信息化监管模式。

3.2 农牧业投入品

农牧业投入品是指在农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或添加的物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

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用生产资料产品和农膜、农机、农业工程设施设备等农用工程

物资产品。

4. 构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

4.1 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采取市级统一系统架构，市、旗（区）、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分工协同建设和使用。

4.2 各应用单位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系统承建机构直接提供系统部署实施和年度技术

https://baike.so.com/doc/3198956-3371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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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监管对象和监管人员等基础数据整理录入、使用人员账号管理、系统使

用培训、监管评价统计报表支持、全国农业标准数据推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及信息推送等。

4.3 系统终端设施设备等硬件部分由应用单位采购安装。市级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相

关二级单位、各旗区和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根据辖区内监管人员与监

管主体情况，为本级监管人员配置移动监管设施设备，数量上应按市级农牧业主管部门相关

二级单位不少于 2 套、旗（区）不少于 3 套、每个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不少于 2套、每

个嘎查村（社区）不少于 1套的标准配置。

4.4 划分监管网格

按照行政区划，建立市、旗（区）、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四级网

格化监管体系，划分四级监管网格。

4.4.1 一级网格

将市辖区划分为一级网格，市级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主

体进行监管。

4.4.2 二级网格

将旗（区）划分为二级网格，旗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

主体进行监管。

4.4.3 三级网格

将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划分为三级网格，成立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机构（以下简称为“乡镇监管站”），配备专（兼）职监管员（检测员）3 名以

上，负责对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监管。

4.4.4 四级网格

将嘎查村（社区）划分为四级网格，可以结合农牧业实际按照产业分布、主体类型、产

品风险等情况将嘎查村（社区）合并、拆分后划分网格，建立嘎查村（社区）协管员队伍，

每个嘎查村（社区）配备村级协管员 1 名以上，协助乡镇监管员对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

主体进行监管。

5 乡镇监管站建设

5.1 办公场所

单独或联合建设的乡镇监管站应设办公室、检测室各 1间。检测室面积不少于 20m
2
。

5.2 设施设备

5.2.1 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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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电话、传真机、数码相机、追溯码打印机、扫码机、档

案柜等办公设施。

5.2.2 检测仪器设备

配备农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器（具有数据打印、导出、上传功能），配备天平、振荡器、

水浴锅、离心机、冰箱等实验用其他辅助设备。

5.2.3 巡查装备

配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流动巡查车，车身标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字样；配备

开展网格化移动监管的移动终端和便携式蓝牙打印机。

5.3 标识标牌

5.3.1 机构标牌

办公场所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标牌。

5.3.2 场所标牌

办公场所标注“办公室”、“检测室”等字样。

5.3.3 岗位责任牌

制定乡镇监管站职能职责和乡镇监管员、村级协管员工作职责并上墙。执行 DB15/T1399.

2-2018 的规定。

5.3.4 上墙制度牌

办公室悬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项制度：投入品监管、产地准出、检验检测、预警

应急、生产记录、档案管理、日常巡查、工作报告、应急处置等制度；检测室悬挂检测工作

制度、操作规程、药品保存、安全、防火制度。

5.3.5 网格划分示意图

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划分示意图”，公示网格

监管员的姓名、联系电话、负责行政村的名称，村级协管员的姓名、联系电话、责任区等内

容。

5.3.6 监管组织结构图

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组织结构图”；苏木乡

镇（街道办事处）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辖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应按照 DB15/T 1399.2-2018 附录 A 的

格式公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的照片、姓名、职务。

5.3.7 科普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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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悬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宣传栏”，适时更新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内容。

5.4 档案资料

5.4.1 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档案（信用档案信息）

建立包括农畜产品生产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种养殖大户、农资生产

经营主体、农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档案（信用档案信息），主体档案

中留存《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签订原件、《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告知

书》和禁限用药物清单发放记录，将主体档案按类别整理为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名录和重点

监管对象名录，留存纸质版或电子版，并做到动态更新。

5.4.2 监管巡查记录

建立日常监管巡查检查记录并留存（至少保存 2 年），记录形式可以通过纸质版（两联

复写纸）留存或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移动终端连接便携式蓝牙打印机打印检查结果回执单（一

式两联）留存。

5.4.3 检验检测记录

包括检测抽样单、检测结果和整改通知单，按照 DB15/T 1399.2-2018 中“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抽检记录”规定至少保存 2年。

5.4.4 宣传培训记录

建立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记录，记载本单位宣传培训情况。

6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功能

系统采用“网格化移动监管平台平台端+移动终端”的软件系统架构，具备以下功能。

6.1 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备案

监管人员可以登录系统对辖区内的主体进行详细备案，同时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完善主体

信息、产地信息、产品信息等内容，并对各主体基地位置进行精确定位，实现地图化管理。

6.2 监管人员备案

系统录入监管人员信息后，按组织体系管理每一位监管人员，并可实时定位。

6.3 形成监管责任网格

系统通过监管对象的地理位置与监管人员的行政辖区，将监管人员与监管对象自动绑定，

形成监管责任网格。各网格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只能对本网格的监管对象进行监管操作。

6.4 开展现场检查

6.4.1 系统内置一套完整详细的现场检查表。检查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制订，并

能在线更新。表中每个检查项要求快速记录检查结果的合格、不合格信息，及当前检查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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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准确位置信息、检查结论的详细图文信息。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可实时调用检查表启

动检查。每项检查表中所附载的检查方法，包括图像、文字、视频等信息。

6.4.2 现场检查表按照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农药经营、兽药经营、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等分类制定。（见附录 A-F）

6.5 检查结果报送

检查完毕后，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连接便携式蓝牙打印机打印检查结果回执单，同时

检查过程数据和检查结果数据自动实时回传至系统平台端。

6.6 安全问题线索上报

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实时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线索信息，发布文字信息和

图片信息。

6.7 开展应急调度

主管部门根据监管人员对生产主体的检查情况以及上报的问题线索（结合舆情监测情

况），通过系统平台端向监管网格或者监管人员定向发送监管指令，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

对指令实时响应，并执行检查任务。

6.8 监管人员评价

系统平台端能实时查询和统计各级监管人员在不同时间段开展现场检查的次数和检查对

象名单，统计移动终端监管人员每天、每周或每月的使用情况以及区域分布等，掌握监管人

员的履职尽责情况。

6.9 监管对象评价

系统能实时查询统计生产经营的生产经营合规情况，统计某一特定检查项在各监管对象

的合规情况，同时可以随时评估风险等级，调整检查强度。

7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运行

7.1 运行环境要求

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由市级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存储

管理，运行环境包括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可弹性扩充的网络带宽，以及用以备份、

安全防护的设备或软件。

7.2 基础信息要求

各级网格应按照附录 G-J 中的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并按系统操作规范录入系统。

7.3 日常运行要求

现场检查人员应按照系统操作规范和现场检查表对监管对象进行检查，向被检查对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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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检查结果回执单，经被检查对象签字确认后，将检查结果和相关信息提交系统端。各级网

格管理人员应对现场检查中上报的不合格项和安全问题线索及时处置。

8 考核评价

旗区级以上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应利用系统，每季度对辖区网格内监管人员的监

管成效进行统计报表和考核评价，并将监管评价及排名情况通报下级农牧业部门及其所属政

府。考核评价应包括主体备案覆盖率、现场巡查出勤率、企业违规问题办结率、问题线索处

置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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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种植业现场检查规范

表 A.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生产基地四周无工业农

业或城镇生活、医疗废弃物污染

或直接受上述污染的农业生产区

域。

检查方法：1.产地应选择在生态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

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2.种植业产地周

围 5 km 以内应没有对产地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污染源，

蔬菜、茶叶、果品等园艺产品产地应距离交通主干道 100 m

以上。

2

第二条:生产基地的地块、周边、

草丛、临近水井、水渠无农药、

肥料等投入品包装物，整体干净

卫生。

检查方法：查看生产基地的地块、周边、草丛、临近水井、

水渠等是否有农药、肥料等投入品包装物，生产基地是否

干净卫生。

3
第三条:购买的农药应具有农药

登记证。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的登记证。

4
第四条:购买的农药应具有生产

许可证。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的生产许可证。

5
第五条:购买的农药应有使用方

法。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标签中使用方法，应遵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针对病、虫、草害或靶标，合理选择农药。

6 第六条:农药是否有购货记录。 检查方法：查农药购货记录。

7
第七条:农药的购货记录是否完

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的购货记录是否完整清晰,购货记录

应包含药品通用名称、登记证号、剂型、规格、批号、有

效期、生产厂商、供货单位、进购数量、购货日期等内容。

8 第八条:农药是否有使用记录。 检查方法：查农药使用记录。

9
第九条:农药的使用记录是否完

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农药的使用记录，农药使用记录应包含起始

使用日期、农药名称、登记证号、类型、剂型规格、防治

对象、施药范围、使用方法、使用量、安全间隔期等内容。

10
第十条:农药是否有专门的地方

进行储存。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贮存是否有专门的仓储保管，仓库是

否安全上锁，醒目位置是否有警示标语。

11
第十一条：农药器械应有专门的

地方进行储存、有专人进行管理。

检查方法：查看施药器械是否标识、编号,并有专门的地

方存放，是否有专人管理。

12
第十二条:农药仓库中存放过期、

废弃的农药以及其它有害物品。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仓库是否有过期农药或其他药品。

13
第十三条:过期、废弃的农药和用

过的农药包装及时按规定处理。

检查方法：查看对已过期农药的处置情况，过期农药属于

劣质农药，不允许使用；查看农药包装废弃物按规定回收

处置情况；农药管理人员是否定期接受农药安全处理相关

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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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是否严格执行国家禁、

限用农药使用规定。（用最新禁

限用农药名录）

检查方法：检查农药使用记录，确保 1.无以下国家禁用产

品：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

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类、铅类、

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

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

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

磷、蝇毒磷、治螟磷、特丁硫磷、氯磺隆、福美胂、福美

甲胂、胺苯磺隆、甲磺隆、百草枯、三氯杀螨醇、林丹、

硫丹、溴甲烷、氟虫胺、沙扑磷、2，4-滴丁酯（2023 年

1 月 23 日起禁止使用）、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

灭线磷（以上四种农药 2024 年 9 月 1 日起禁止销售和使

用）；

2.国家部分范围内限制使用农药：禁止在防治卫生虫害，

水生植物病虫害防治，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

材上使用克百威、氧乐果、灭多威、涕灭威、甲拌磷、甲

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禁止在甘蔗作物上使用甲

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

中草药材上使用内吸磷、硫环磷、氯唑林；禁止在蔬菜、

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使用乙酰甲胺磷、丁硫克

百威、乐果；禁止在蔬菜上使用毒死蜱、三唑磷；禁止在

茶树上使用氰戊菊酯；禁止在所有农作物上使用氟虫腈

（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除外）、禁止在水稻上使用氟

苯虫酰胺；禁止花生上使用丁酰肼（比久）。

15
第十五条:是否严格执行安全间

隔期的规定。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使用记录和农产品采收记录，计算间

隔期，核实该农产品是否达到农药安全间隔期。若未达到

安全间隔期或存在其它质量安全问题时，严禁采收和放

行。

16
第十六条：生产基地是否开展农

产品检测。

检查方法：查看农产品检测记录。农产品采收上市前，应

采样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确保产品合格后才能采收上

市。若检测不合格按《不合格品处理程序》进行处理。

17
第十七条:是否有种子、肥料的购

货记录。

检查方法：应保留种子、肥料的购货凭证，并记录相关情

况。

18
第十八条:种子、肥料的购货记录

是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看种子、肥料购货记录是否完整清晰，购贷

记录应含有肥料名称、购买时间、购买单位、生产单位、

种子、肥料登记证号、有效成分种类及含量、包装规格以

及购买数量。

19
第十九条:种子、肥料的使用记录

是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看种子、肥料使用记录是否完整、真实。

20

第二十条:是否定期对质量控制

人员进行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的

培训。

检查方法：查看培训记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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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畜禽养殖业现场检查规范

表 B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养殖场应建在地势平坦、干

燥、背风、向阳和农户聚集区的下风

向未被污染、无疫病的地方。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是否建在地势平

坦、干燥、背风、向阳和农户聚集区的下风向未被

污染、无疫病的地方。

2

第二条：距铁路、公路、城镇、居民

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 500 米以

上，或经风险评估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距铁路、公路、

城镇、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是否符合规

定距离。

3

第三条：距离其它畜禽养殖场或养殖

小区 500 米以上或经风险评估符合动

物防疫要求；距离种畜禽养殖场 1000

米以上或经风险评估符合动物防疫要

求。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距离其它畜禽养

殖场或养殖小区是否符合规定距离，是否符合环境

保护和动物防疫要求。

4

第四条：距屠宰场、畜产品加工厂 500

米以上，距畜禽交易市场、垃圾及污

水处理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等区域

3000 米以上或经风险评估符合动物

防疫要求。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距屠宰场、畜产

品加工厂、畜禽交易市场、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等

区域是否符合规定距离，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5 第五条：水、电、路等公共设施完善。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水、电、路等公共设施是否

完善。

6

第六条：养殖场禁在建设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

检查方法：查看养殖场周边环境，核实该养殖场是

否建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和缓冲区。

7 第七条：净道和污道严格分开。

检查方法：净道主要用于畜禽周转、饲养员行走和

运料等；污道主要用于粪污等废弃物出场，不可以

混用。

8

第八条：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

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

设施或者其他环保处理设施。

检查方法：检查环保处理设施是否可用，并且有定

期的维护记录。

9

第九条：在场区入口兽医室、隔离观

察舍，小区圈舍门口是否设置消毒池

和消毒室。

检查方法：查看是否有消毒设施，切消毒设施是否

可使用。

10
第十条：消毒室中是否安装喷雾消毒

设施或紫外线消毒灯。

检查方法：查看消毒室中是否有紫外线消毒灯，切

是否定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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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十一条：是否有病畜禽无害化处理

设施设备并与生产区保持一定的距离

或相对独立或与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

无害化处理协议。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

12
第十二条：是否有兽药购货记录，记

录是否规范。

检查方法：查看兽药购货记录。完整的的购进记录

应包含药品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

生产厂商、供货单位、进购数量、购货日期等内容。

购进药品应开具合法票据，票据和凭证应按规定保

存至超过有效期一年，但不得少于两年。

13
第十三条：是否有兽药使用记录，记

录是否规范。

检查方法：查看兽药使用记录。使用的兽药应“四

证”齐全；每种兽药在一种动物的生长期内应避免

重复使用，使用的兽药必须在生产有效期内。

14
第十四条：兽用处方药的使用是否执

行处方制度。

检查方法：查看兽药使用记录，核实处方。兽药使

用应由技术人员出具处方单，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使用，严格控制兽药用量和安全间隔期。

15
第十五条：需生产许可的饲料和饲料

原料是否有标签。
检查方法：查饲料标签，是否清晰可见。

16 第十六条：饲料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看饲料标签是否完整、清晰，标签上

标注的内容是否全面。

17
第十七条：饲料标签上是否有生产许

可证号。

检查方法：查标签上印制的生产许可证号，通过中

国饲料工业协会公众号中的数据共享查询生产许可

证相关信息。

18 第十八条：饲料添加剂是否有标签。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标签，是否清晰可见。

19
第十九条：饲料添加剂标签是否完整，

清晰。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标签是否完整、清晰，标

签上应当标注的内容是否全面。

20
第二十条：饲料添加剂上是否有生产

许可证号。

检查方法：查标签上印制的饲料添加剂许可证号，

通过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公众号中的数据共享查询生

产许可证相关信息。

21
第二十一条：饲料添加剂是否有批准

文号。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的批准文号。

22
第二十二条：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是否

符合《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检查方法：查饲料配制记录。

23

第二十三条：自行配制饲料是否符合

《关于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有关规

定》（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307 号）。

饲料加工场所应干净整洁，原料及成

品堆放整齐、分区有序、标识清晰。

检查方法：检查方法：查饲料配制记录及其他各种

记录，现场查看加工场所。



DB1506/XXXXX—XXXX

12

24

第二十四条：是否有饲料、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的购货记录，购货记录是

否完整。

检查方法：查看购货记录，记录应包括数量、保质

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质量检验信息、生产企业

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

并且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25

第二十五条：是否有饲料、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记录，使用记录是

否完整。

检查方法：查看使用记录，记录应包括产品名称、

用量、开始使用和停止时间等。

26

第二十六条：是否有专门的饲料存放

场所，保持干燥、通风、清洁、避免

日光曝晒。变质和过期饲料是否做好

标识，隔离禁用，并及时处理销毁。

检查方法：查现场查看

27
第二十七条：强制免疫病种是否实施

免疫接种。
检查方法：查免疫接种记录表。

28 第二十八条：是否有免疫接种记录。 检查方法：查免疫接种记录表。

29
第二十九条：免疫接种记录是否完整，

清晰。

检查方法：查免疫接种记录表。免疫接种记录中应

含有实施免疫的时间、.圈舍号、疫苗的批号、免疫

畜禽的数量、免疫方法等。

30 第三十条：是否实施疫病监测。 检查方法：查疫情监测表

31 第三十一条：是否有疫情监测记录。 检查方法：查疫情监测表

32
第三十二条：疫情监测记录是否完整，

清晰。

检查方法：查疫情监测表，防疫监测记录应含有圈

舍号、检测项目（如口蹄疫免疫抗体、布氏杆菌病

监测）、监测单位、监测结果（如阴性、阳性等）、

处理情况。

33 第三十三条：是否按期消毒。 检查方法：查消毒记录。

34 第三十四条：是否有消毒记录 检查方法：查消毒记录，是否定期进行消毒。

35
第三十五条：消毒记录是否完整，清

晰。

检查方法：查消毒记录是否完整清晰。消毒记录应

含有实施消毒的时间、消毒场所、消毒药名称、用

药剂量、消毒方法。

36 第三十六条：是否有无害化处理。 检查方法：查无害化处理记录。

37 第三十七条：是否有无害化处理记录。 检查方法：查无害化处理记录。

38
第三十八条：无害化处理记录是否完

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无害化处理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应

含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日期、数量、死亡原因、

畜禽标识码、处理方法、实施无害化处理的工作人

员签字。

39 第三十九条：调入畜禽是否经过检疫。
检查方法：查看调入养殖场畜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

40
第四十条：出售畜禽是否进行了检疫

申报。
检查方法：查看检疫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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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四十一条：是否有经培训合格的质

量控制人员（内检员）或经过相关专

业技术培训的技术人员。

检查方法：查是否有相关专业技术培训经历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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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规范性附录）

水产养殖业现场检查规范

表 C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资质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有效。 检查方法：查资质证明文

件及相关材料

2 第二条：是否明确领导、管理和生产人员职责。 检查方法：查关键岗位职

责分工

3 第三条：针对影响养殖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是否制定适宜

的、具可操作性的质量控制措施。

检查方法：查质量控制文

件资料

4 第四条：是否制定养殖户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并同养殖户签订含

有质量安全管理相关内容的协议书。

检查方法：查从养殖户清

单中按规定随机抽查

5 第五条：是否制定或采用适宜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内容覆盖所

有生产环节。

检查方法：查生产技术操

作规程文本

6 第六条：是否有经培训合格的质量控制人员（内检员）或经过相

关专业技术培训的技术人员。

检查方法：查是否有相关

专业技术培训

7 第七条：是否每年参加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技能培训。 检查方法：查培训记录、

培训资料等

8 第八条：是否建立与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记录档案，并保存两年

以上。

检查方法：查用药记录、

水产养殖生产记录、销售

记录等

9 第九条：是否收集并保存现行有效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标准等文件。

检查方法：查法律法规、

标准等文件（纸质或电子

版本）

10 第十条;是否在养殖区范围内合适位置明示国家禁用兽（渔）药

清单。

检查方法：查禁用兽（渔）

药清单明示情况

11 第十一条：养殖场是否无工业、农业、医疗及城市生活废弃物和

废水等其他对渔业水质构成威胁的污染物。

检查方法：查现场查看，

防污染措施

12 第十二条：养殖场内养殖区、办公和生活设施的布局是否对养殖

水体构成污染风险。

检查方法：查现场查看

13 第十三条：养殖区的进排水系统是否分开设置。 检查方法：查进、排水渠

道设置情况

14 第十四条：养殖生产开始前是否清理池塘底泥。 检查方法：查生产记录或

现场查看

15 第十五条：是否及时处理养殖区域内的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保

持养殖水体清洁。

检查方法：查养殖区及养

殖水体清洁状况

16 第十六条：是否选择通过 GMP 认证或取得进口登记许可证的兽药

企业生产的渔药，是否购买国家禁用兽（渔）药和其它渔用化合

物。

检查方法：查渔药包装，

购买凭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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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十七条：是否有专门的渔药和其它渔用化合物存储区。是否在

养殖区内存放禁用的渔药和其它渔用化合物及其包装物。

检查方法：查现场查看

18 第十八条：是否将原料药或人用药用于水产养殖。是否使用国家

禁用兽（渔）药和其它渔用化合物。是否严格休药期规定。

检查方法：查渔药标签、

用药和捕捞记录

19 第十九条：是否采购有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证的企业生产的饲

料。

检查方法：查购买凭证、

饲料标签

20 第二十条：是否有专门的饲料存放场所，保持干燥、通风、清洁、

避免日光曝晒。变质和过期饲料是滞做好标识，隔离禁用，并及

时处理销毁。

检查方法：查现场查看

21 第二十一条：自行配制饲料的，其饲料产品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加工场所应干净整洁，原料及成品堆放整齐、分区有序、标

识清晰。

检查方法：查饲料检验报

告，现场查看加工场所

22 第二十二条：是否添加未获国家批准使用的饲料添加剂；是否长

期投喂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类药物。

检查方法：查饲料配方，

用药记录中抗生素的相关

记录

23 第二十三条：是否从具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苗种场购买苗

种，索取并保存苗种购买凭证。

检查方法：查购买凭证、

苗种供应方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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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农药经营现场检查规范

表 D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购进的农药应具有

农药登记证。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的登记证。

2
第二条:购进的农药应具有

生产许可证。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的生产许可证。

3
第三条:购进的农药应有使

用方法。

检查方法：查看农药标签，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病、

虫、草害或靶标，合理选择农药。

4
第四条:农药是否有购货记

录。
检查方法：查农药购货记录。

5
第五条:农药的购货记录是

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农药的购货记录。购进记录应包含药品通用名称、

登记证号、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供货单位、

进购数量、购货日期等内容。

6
第六条:农药是否有

销售记录。
检查方法：查农药销售记录。

7
第七条:农药的销售记录是

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农药的销售记录，农药销售记录应包含销售日期、

农药名称、登记证号、类型、剂型规格、防治对象、使用方法、

使用量、安全期间隔期限等内容。

8
第八条:农药是否有专门的

地方进行储存。

检查方法：与其他商品以及饮用水水源、生活区域等有效隔离

的仓储场所，查看农药仓储保管制度，确保农药产品的质量和

安全，仓库应安全上锁，醒目位置应当设置“农药有毒”、“严

禁烟火”、“禁止饮食”等警示标语。

9
第九条：农药器械是否有专

门的地方进行储存。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

10
第十条:是否执行索证索票、

进货查验制度。
检查方法：查看进货票据、查验记录。

11

第十一条:农药仓库中是否

存放过期、废弃的农药以及

其它有害物品。

检查方法：对农药仓库进行排查，不允许有过期农药或其他药

品，避免交叉污染。

12

第十二条:过期、废弃的农药

和用过的农药包装是否及时

按规定处理。

检查方法：查看有无农药过期，过期农药属于劣质农药，（过

期农药产品包装上是滞注明“过期农药”字样，并根据其实际

效能，明确标明使用方法和用量。）去掉。农药必须在限定期

限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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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十三条:是否销售国家禁

止使用的农药。（参照最新

禁限用农药名录）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检查农药使用记录，确保无以下国家禁用

产品：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

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类、铅类、敌枯

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

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

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

磷、特丁硫磷、氯磺隆、福美胂、福美甲胂、胺苯磺隆、甲磺

隆、百草枯、三氯杀螨醇、林丹、硫丹、溴甲烷、氟虫胺、沙

扑磷、2，4-滴丁酯（2023 年 1 月 23 日起禁止使用）、甲拌

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以上四种农药 2024 年

9 月 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14

第十四条：限制使用农药销

售专柜，是否实行限制使用

农药实名购买。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限制使用农药应当专柜销售和具有相对独

立的仓储区域，并有明显标识。

15
第十五条:是否公布禁限用

农药名单。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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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兽药经营现场检查规范

表 E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兽药经营主体是否资质齐全。 检查方法：查相关兽药经营资质。

2 第二条:兽药是否有购货记录。 检查方法：查兽药购货记录。

3
第三条:兽药的购货记录是否完整、清

晰。

检查方法：查兽药购货记录。购进记录应包含药品通

用名称、登记证号、剂型、规格、有效期、生产厂商、

供货单位、进购数量、购货日期等内容。

4 第四条:兽药是否有销售记录。 检查方法：查兽药销售记录。

5
第五条:兽药的销售记录是否完整、清

晰。

检查方法：查兽药销售记录。销售记录应包含药品通

用名称、登记证号、剂型、规格、生产厂商、销售数

量、销售日期、购买人姓名等内容。

6
第六条:是否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

制度。
检查方法：查兽药进货票据，查验记录。

7 第七条：兽药的陈列、储存是否规范。
查：兽药领用记录，现场查看是否有专门的药品柜、

冰箱分类存放药品，是否有醒目标记。

8 第八条：是否执行兽药处方制度。 检查方法：查兽医人员资质、处方票据等材料。

9
第九条：是否有兽药追溯系统并正常

使用。

检查方法：登录兽药追溯系统查看，并结合销售场所

药品情况查询。

10 第十条：是否存在销售假劣兽药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兽药并与购货和销售记录信息进

行核对。

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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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经营现场检查规范

表 F

序号 检查条款 检查方法

1 第一条：饲料是否有标签。 检查方法：查饲料标签。

2 第二条：饲料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查饲料标签是否完整、清晰，标签应注明：

“本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主要原料名称以及添加剂、

载体和稀释剂名称。

3 第三条：饲料标签上是否有许可证号。 检查方法：查标签许可证号。

4 第四条：饲料添加剂是否有标签。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标签，是否清晰可见。

5 第五条：饲料添加剂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检查方法：饲料添加剂标签应完整、清晰，标签应标注

“含有药物饲料添加剂”并且有药物的法定名称、准确

含量、停药期等其他注意事项。

6 第六条：饲料添加剂上是否有许可证号。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许可证号。

7 第七条：饲料添加剂是否有批准文号。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的批准文号。

8
第八条： 是否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

制度。

检查方法：查是否要求提供所购饲料生产企业的饲料生

产许可证复印件、购销合同（或发票、收据等）和检测

报告。相关记录、凭证、检测报告。

9 第九条：是否有饲料的购货记录。 检查方法：查饲料购货记录。

10 第十条：饲料的购货记录是否完整。

检查方法：查饲料购货记录。记录应包括饲料的产地、

数量、保质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质量检验信息、生

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进货日期等。

11 第十一条：是否有饲料的销售记录。 检查方法：查饲料的销售记录。

12 第十二条：饲料的销售记录是否完整。
检查方法：查饲料销售记录。销售记录应包括名称、加

工日期、批准文号、数量、购买人姓名等。

13
第十三条：是否有饲料添加剂的购货记

录。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的购货记录。

14
第十四条：饲料添加剂的购货记录是否完

整。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购货记录。记录应包括饲料添

加剂的产地、购货数量、保质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

质量检验信息、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进货日

期等。

15
第十五条：是否有饲料添加剂的销售记

录。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的销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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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十六条：饲料添加剂的销售记录是否完

整。

检查方法：查饲料添加剂的销售记录。记录应包括名称、

加工日期、批准文号、数量、购买人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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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网格化移动监管人员基础信息表

表 G

姓名 手机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职务

注：单位地址应准确写明市、旗区、乡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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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的生产经营主体基础信息表

表 H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

域（省、

市、县、

街道信

息）

法人

姓名

法人

身份

证号

身份证

扫描件

（图片）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营业

执照

图片

所属

行业

类型

注册资

金（万元

为点位）

企业

规模

（数

字）

年销售

量（数

字）

企业

简介

联系

电话
注册地址

1

2

3

4

5

6

7

注：1．本表由旗区农业部门汇总。

2．所属行业类型请填写：种植/畜禽/水产/饲料/兽药/农药/加工。

3．注册地址应准确填写市、旗区、乡镇行政区划。



DB1506/XXXXX—XXXX

23

AA
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的生产经营主体基地信息表

表 I

序

号

基地

类型

证书编

号

证书有效起

--止日期

颁证

机构

检查强

度（高、

中、低）

所属范围

（省、市、

县、街道）

详细

地址

基地相

关图片

产品类

型

基地坐标

（经度，纬

度坐标）

1 不填写 不填写 不填写

2

3

4

5

注：1.基地类型：可选择填写普通、有机、绿色、地理标志、名特优新。

2.产品类型：可选择填写大类如蔬菜、食用菌、农药、肥料、饲料、种子等，可多填。

3.基地坐标（经度，纬度坐标）：掌握的可填，没有数据的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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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录 J

（资料性附录）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的生产经营主体产品信息表

表 J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认证类型

（普通、有机、

绿色、地理标

志、名特优新）

有效起--
止日期

（二品一

标一优*
必填）

产品认证

证书编号

（二品一

标一优*
必填）

办证机

构（二品

一标一

优*必
填）

产

品

规

模

产品规模单

位（单位包

括：个、千克、

吨、平方米、

亩、公顷）

产

量

产量单位

（单位包

括：个、

千克、吨、

平方米、

亩、公顷）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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